
 
 
 
比賽宗旨  
少年警訊獎勵計劃於 1977 年創辦，宗旨在於表揚在公益服務、推廣青少年康樂活動及協助警方撲滅罪行工作有

傑出表現的少年警訊會員、領袖 /深資領袖、區諮詢會及少年警訊中小學學校支會。  
獎品  
甲 .  獲得最佳「少年警訊會員獎」的獎金如下：  
第一名：八千元       
第三名：三千元       
第五名：二千元  

第二名：五千元  
第四名：二千五百元  

優異獎五名：各得一千二百元  
安慰獎十名：各得五百元  

乙 .  獲得最佳「少年警訊領袖 /深資領袖獎」的獎金如下：

第一名：八千元       
第三名：三千元       
第五名：二千元  

第二名：五千元  
第四名：二千五百元  

優異獎五名：各得一千二百元  
安慰獎十名：各得五百元  
丙 .  獲得最佳「少年警訊區諮詢會獎」的獎金如下：  

第一名：二萬一千元  
第三名：八千五百元  
第五名：四千元  

第二名：一萬三千元  
第四名：六千元   

優異獎五名：各得一千六百元  
安慰獎十名：各得一千元  

丁 .  獲得最佳「少年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的獎金如下：

第一名：一萬三千元    
第三名：六千元   

第二名：九千元   
第四名：四千五百元  

第五名：三千元   
優異獎五名：各得一千六百元  
安慰獎十名：各得一千元  

戊 .  獲得最佳「少年警訊小學學校支會獎」的獎金如下：

第一名：八千元  
第三名：五千元     

第二名：六千五百元  
第四名：三千五百元  

第五名：二千元   
優異獎五名：各得八百元  
安慰獎十名：各得五百元  

*  除獎金外，各得獎者亦可獲得紀念獎牌。  

獲提名資格 

1.  獲提名之少年警訊會員須入會滿一年，年齡為 9-25

歲 (以 2009-10-30 計 )。  

2.  獲提名之少年警訊領袖/深資領袖必須已成為領袖

/深資領袖會員滿一年 (以 2009-10-30 計 )。  

3.  獲提名角逐最佳少年警訊會員、領袖 /深資領袖、

區諮詢會及中小學學校支會者必須具備下列條件：

 

(a )  協助撲滅罪行  

¾ 積極參與抗毒或滅罪活動，包括：派發傳單、

籌辦展覽會或其他宣傳活動等；   

¾ 協助少年警訊舉辦各項抗毒或滅罪活動或對上

述活動作出貢獻；  

¾ 見義勇為、盡市民責任、曾參與滅罪工作，例

如：協助警方的調查工作、拘捕違法者、出庭

為警方作証或舉報罪行等。  

 

(b )  社會服務  

¾ 熱心參與社會公益服務，如探訪老人院、為傷

殘及貧苦人士謀福利、協助慈善機構賣旗、參

加環保活動及公益金百萬行籌款活動等；  

¾ 對籌辦少年警訊的社區活動曾作出貢獻或曾協

助其它公益團體的推廣青少年益智康樂活動。

 

(c )  對少年警訊之貢獻  

¾ 不遺餘力地策劃、推動及參與任何少年警訊之

活動；  

¾ 群策群力，協助少年警訊區諮詢會之會務及推

廣工作；  

¾ 盡心盡力協辦任何少年警訊活動。  
 

推薦人必須為下列身分之人士  
1.  任何警務人員  (由所屬區警民關係主任代轉 ) 

2. 學校校長或老師  

3. 各區民政事務專員 

4. 各區撲滅罪行委員會主席或委員  

5. 各區區議會主席或委員  

6. 各區少年警訊名譽會長  

截止日期及最後遴選  
提名表格須於 2009-10-30 前送抵所屬區警民關係組。由屬

區 選 出 之 入 選 者 將 被 推 薦 進 入 由 警 察 公 共 關 係 科 安 排 之

最後遴選，最後遴選將於下列日期舉行：  

1 .  2009-12-21：「少年警訊會員獎」及  

「少年警訊領袖/深資領袖獎」  

2.  2009-12-22：「少年警訊區諮詢會獎」  

3.  2010-01-09：「少年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及 

「少年警訊小學學校支會獎」  
備註： 1 )主辦機構有權拒絕任何被提名人士參加而毋須解釋原因及在不違反公平原則下，主辦機構有權隨時更改

提名規則而毋須通知被提名之人士。  
2 )倘有爭議，一切均以主辦機構的最終決定為準。  

 
 
 



 
被提名者資料  (請在適當空格加√)  

□ 甲. 最佳少年警訊會員獎 

所屬少年警訊區份：                      會員號碼：                         

候選人姓名：                            (英文)                              (中文)     

出生日期：                  年齡：             性別：□  男 / □  女    

香港身分證號碼(或出生證)：                      

職業：                   (如學生，級別：              ) 

學校或公司名稱：                                                                  

居住地址：                                                                        

聯絡電話：                              

加入少年警訊日期：                      

□  乙. 最佳少年警訊領袖／深資領袖獎 

所屬少年警訊區份：                     會員號碼：                            

候選人姓名：                           (英文)                                 (中文)     

  

被
提
名
人
相
片 

出生日期：                  年齡：            性別：□  男 / □  女    

香港身分證號碼(或出生證)：                      

職業：                   (如學生，級別：               ) 

學校或公司名稱：                                                                      

居住地址：                                                                        

聯絡電話：                               

加入少年警訊日期：                       

□ 丙. 最佳少年警訊區諮詢會獎 

候選區諮詢會名稱：                        

主席姓名：                                

副主席姓名：                              

□ 丁. 最佳少年警訊中學學校支會獎 □ 戊. 最佳少年警訊小學學校支會獎 

  

被
提
名
人
相
片 

所屬少年警訊區份：                            

候選學校支會名稱：                            (英文) 

                            (中文) 

學校支會成立年份：                            

所屬少年警訊區份：                            

候選學校支會名稱：                            (英文) 

                            (中文) 

學校支會成立年份：                                   

推薦人資料  (本欄必須填寫 )  

推薦人姓名：                              (英文)                                  (中文) 

身分證號碼：                                                  

推薦人職位：                                          與被提名人關係：                               

辦事處地址：                                                                                         

聯絡電話：                                            

推薦人簽署：                                          日期：                                          
個人資料(私穩)收集聲明： 
閣下所提供的個人資料，只供本機構內部使用。根據個人資料(私隱)條例，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更正表格人內所提供的個人資料。 

(表格填妥後，請交回所屬區之警民關係組) 


